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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分期发行股份

部分第一期发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关于本期分期发行条件：本期发行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关于发行条件相关规定，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对于

本期发行发表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 分期发行股份总体情况：本期分期发行为第一期，总共三期。本期发行

数量为 2,895,808股，自本次交易首期发行结束之日（即 2026 年 2月 5

日）起 12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期发行不涉及调整注册批复文件中发行数

量的情形。

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奥浦迈”）通过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澎立生物医药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澎立生物”或“标的公司”）100.00%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资产”），并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及澎立生物 2025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公司拟向本次



交易中以分期发行方式支付股份的各交易对方发行第一期股份（以下简称“本期

发行”）。现就本期发行安排公告如下：

一、本期发行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发行条件相关

规定的情况

（一）本期发行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

1、注册会计师对公司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出具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2、公司及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3、本期发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期发行的重大变化

自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本次交易的注册决定之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

在影响本期发行的重大变化。

二、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本次交易各交易对方承诺标的公司在 2025年

度、2026年度及 2027年度（以下合称“业绩承诺期”）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5,200万元、人民币 6,500万

元及人民币 7,800万元（以下简称“承诺净利润”）。

标的公司于业绩承诺期内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以公司聘请的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审计的标的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准，并剔除因公司向澎立生物员工授予的股

权激励（如有）而产生的股份支付费用对澎立生物的影响（以下简称“实际净利

润”）。根据立信出具的《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



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澎立生物 2025年度实际净利润为 5,104.90万元，业

绩承诺完成率为 98.17%，已完成 2025年度承诺净利润的 90%以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4月 23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

澎立生物医药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公告》。

三、本期发行安排及累计已发行情况

序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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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文数量

（股）

本期发

行比例

本期发

行数量

（股）
注

本期发行股份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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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截至本期

累计发行

数量

1 PharmaLegacy Hong
Kong Limited 4,619,838 40% 1,847,936

2026/2/5-2027/2/4

40% 1,847,936

2

上海汇澎拓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曾用名：嘉兴

汇拓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778,022 40% 711,209 40% 711,209

3

上海澎合拓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曾用名：嘉兴

合拓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627,206 40% 250,883 40% 250,883

4 青岛乾道优信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214,450 40% 85,780 40% 85,780

注：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上表内各交易对方本期发行取得的股份，自本

次交易首期发行结束之日（即 2026年 2月 5日）起 12个月内不得转让。

四、中介机构关于本期发行的核查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1、本次交易的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



2、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涉及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

毕，上市公司已合法持有标的公司股权，标的资产过户程序合法、有效；

3、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第一个会计年度业绩达成率满足本期对赌股份发行

的条件；

4、本期发行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上市公司不存在影

响本期发行的重大变化。”

（二）法律顾问核查意见

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认

为：

“1.标的公司业绩达成率满足本期业绩对赌股份发行的条件；

2.本期发行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上市公司不存在影响

本期发行的重大变化。”

特此公告。

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6月 25日


